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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悉，○姓保母受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照

護1歲男童，係由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緊急安

置，於108年1月10日男童左後腦硬腦膜下出

血、雙側腦血腫、視網膜出血、左肱骨折傷，

腿上有綑綁傷痕，疑遭○姓保母虐待等情。

究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將該男童緊急安置之原

由為何？程序上有無違失？又受委託照顧之

保母是否符合法定資格？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對於托育人員之管理及托育服務環境安全之

檢核有無違失？均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院為瞭解相關案情，於民國（下同）109年9月16

日分別函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臺南市政府就有

關事項查復併附佐證資料到院；嗣為瞭解臺南市政府對

於涉案三任保母提起獨立告訴之司法偵查情形，於同年

10月21日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調閱相

關卷證資料
1
；又本院109年度地方機關巡察第9組委員於

同年10月26日巡察臺南市時，接受陳訴人提供相關證據

資料，請本院協助釐清案情
2
；經彙整上開資料後，復於

同年12月10日詢問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臺南市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臺南市家防中心）等業務主管

人員，繼而就居家托育人員(下稱托育人員)辦理安置業

務相關問題，於同年月11日，請衛福部等相關業務主管

人員到院說明，並經前揭機關補充資料後，業已調查竣

                   
1
臺南市政府109年9月26日府社家字第1091186436號函、該府同年10月14日府社家字第  

1091177805號函、該府同年12月2日南市社家字第1091436820號函；衛福部109年10月5日衛

授家字第10900011077號函、該部同年11月3日衛授家字第1090601170號函、該部109年12月

3日衛授家字第1090601170號函；臺南地檢109年11月6日南檢文檔109丁7398字第7650號函。 
2
 本院收文號10907058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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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臺南市政府委託托育人員辦理本案安置兒童照顧業

務，歷經多次轉換安置，且發生不當照顧情事，嗣因

送醫急診發現受安置兒童身上多處傷勢，經判斷屬兒

虐案件，然囿於該府於安置期間對於受安置兒童身心

狀況欠缺敏感度，又對其傷勢未能善加運用兒少保護

醫療區域整合中心或諮詢兒保醫師等專業資源協助

驗傷評估，致未能保全證據，迄今尚無法全面釐清致

傷成因，顯有未當，衛福部允應落實督促地方政府加

強轉介醫療資源協助評估，避免不當照顧憾事再生，

以保障受安置兒童之權益。 

(一)按「社政機關辦理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及調查

處理作業程序」規定，兒保社工針對兒虐通報事件

進行調查時，其評估重點包括受虐傷勢、嚴重程度、

受傷部位、受虐經過、記錄受害狀況及拍照保存證

據等，對兒少傷勢如有疑慮，應諮詢兒保醫師意見，

必要時送醫進行驗傷程序。衛福部鑑於嬰幼兒倘因

不明原因受傷，亟需醫療專業人員協助釐清受傷原

因，是否屬人為因素，俾及早針對遭受不當對待之

嬰幼童介入，提供保護措施，於107年配合「強化社

會安全網計畫」，由該部保護司主導推動「建立兒少

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計畫」，在全國成立7家兒少

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以下簡稱兒保醫療中心)提

供疑似兒虐案件驗傷評估，協助地方社政主管機關

判斷兒虐事件。 

(二)經查本案受安置男童於安置期間歷經3次轉介安

置，且發生第一任保母不當照顧情事，因臺南市政

府對於受安置男童身心狀況欠缺敏感度，對於造成

男童大腿勒痕之原因，採信保母表示乃因小孩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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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夜間會踢被子，故以彈性伸縮矯正帶（事後

經調查發現係絲襪）綁腿之說詞；又對於安置兒童

傷勢未能善加運用兒保醫療中心與諮詢兒保醫師

等專業資源協助判斷確認致傷原因，是否為兒虐案

件，逕認定未構成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下稱兒少權法)第49條規定要件。嗣再經2次轉換

安置後，因男童發生抽蓄、發燒等因素送國立成功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急診，經診

療發現男童身上有諸多傷勢，再由臺 南 市 政 府 社

會局召開兒少保護醫療區域整合中心團隊會議，經

會議評估結果認為符合兒少虐待，該府始據以對歷

任保母提起獨立告訴。 

(三)本案經司法機關調查後，因第一任保母坦承男童腿

部傷痕係其以絲襪綁住造成，遭臺南地院以其故意

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拘役参拾日，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然男童身上其餘傷勢，致

傷成因迄今尚無法釐清，因兒虐案件判斷不易且爭

議頻傳，故如何及時保全證據，以使刑事偵查機關

得以客觀調查，作出妥適之處分，防止施虐者於案

發後藉詞規避責任，淪為一方片面之詞，至關重

要，然囿於臺南市政府歷次辦理本案男童轉換安置

處所，於轉換前後均未利用醫療資源協助辦理健檢

或驗傷，相關資訊掌握不足，未能保全證據，致迄

今尚無法全面釐清兒童受虐致傷成因，顯有未當。

衛福部允宜檢視現有醫療及社政資源橫向聯繫機

制，進行滾動式修正，以確保兒虐案件及早發現。 

(四)本案經本院調查後，於調查期間，已促成衛福部檢

討提出未來針對嬰幼童疑似受虐案件通報，將督促

地方政府加強轉介兒保醫療中心進行驗傷評估，經

評估為兒虐個案者，將提供或轉介後續身心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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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納入追蹤，以避免再次受到不當對待；另該府已

明定針對保護安置個案於轉換安置時，一律至成大

醫院或奇美醫院進行健康檢查。衛福部允應落實督

促地方政府加強轉介醫療資源協助評估，避免後續

爭議並保障受安置兒童之權益。 

二、臺南市政府以托育人員協助辦理安置照顧業務，提供

暫時性之照顧服務，實為緩解安置資源不足之困境，

然托育人員面對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所應具備之特殊

需求議題等專業知能，恐非足夠，衛福部對於各地方

政府將托育人員納入安置照顧資源，應督導加強提供

相關專業訓練，避免不當照顧行為再生。又以托育人

員作為安置資源，目前尚乏具體規範，且與寄養家庭

之專業寄養機制間如何銜接整合，均待籌謀規劃，以

維護受安置兒少之權益。 

(一)依據兒少權法第56條及第57條規定，兒少如有未獲

適當養育或照顧、立即接受醫療必要卻未就醫、遭

受遺棄、身心虐待等情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

急安置。兒少的家外安置處所可分為「家庭寄養」、

「親屬安置」、「第三人」與「機構安置」，跟居住在

寄養家庭或安置於機構相較，兒少安置在親屬家中

可以減少被遺棄感，增加安置的穩定度；兒少除了

有較多的被關愛感，也能產生較佳的歸屬感以及更

多對自我和對家族文化的認同；相對地，也會出現

較少的負面行為
3
；又依據兒少權法施行細則第10

條
4
載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法

5
安置兒

                   
3
 吳書昀等著，〈親屬安置的困境與爭議性議題之探究：實務工作者的觀點〉，《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刊》，2015年12月1號，頁38。 
4
 109年2月20修訂。 

5 
依兒少法第23條第1項第9款、第56條第1項或第62條第1項規定安置兒童或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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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少年，應以適當之親屬優先、其次為與兒童及

少年有長期正向穩定依附關係之第三人、再者則為

登記合格之寄養家庭，最後才是核准立案之兒童及

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與其他安置機構。 

(二)考量兒少最佳利益，兒少在原生家庭遭受不當對待

以致必頇移出家外進行安置時，應優先安置於家庭

式的照顧環境（如親屬家庭或寄養家庭），然因親

屬安置難度高，寄養家庭又面臨老化、招募不足現

象，近年來縣（市）政府兒少保護案件主責社工基

於專業評估，考量幼兒照顧需求，將之交予轄內具

照顧幼童專業之托育人員協助照顧之比率逐年增

加，依衛福部查復資料顯示，全國家外安置情形，

其中以托育人員辦理安置業務之占比已由104年底

之1.43%，逐年增加至108年底之3.45％，且由108

年底全國家外安置情形觀之，仍以機構安置占比最

高(57.82%)、寄養家庭（32.06％）次之，然居家

托育（3.45％）比率已高於親屬安置（2.92％），

詳如下表。 

表1 全國家外安置情形                              單位：％ 

年

度 

合計 
兒少安置 

機構 
寄養家庭 親屬安置 團體家庭 居家托育 其他(註) 

總安

置人

數 

(A) 

實際 

安置 

人數 

(D) 

占總安

置人數

比率

(D/A) 

實際 

安置 

人數 

(D) 

占總安

置人數

比率

(D/A) 

實

際 

安

置 

人

數 

(D) 

占總安

置人數

比率

(D/A) 

實

際 

安

置 

人

數 

(D) 

占總

安置

人數

比率

(D/A) 

實

際 

安

置 

人

數 

(D) 

占總

安置

人數

比率

(D/A) 

實

際 

安

置 

人

數 

(D) 

占總

安置

人數

比率

(D/A) 

104 5,389 3,475 64.48 1,662 30.84 66 1.22 30 0.56 77 1.43 79 1.47 

105 5,240 3,319 63.34 1,622 30.95 104 1.98 26 0.50 86 1.64 83 1.58 

106 5,139 3,148 61.26 1,621 31.54 128 2.49 33 0.64 115 2.24 94 1.83 

107 5,013 2,985 59.55 1,605 32.02 166 3.31 31 0.62 113 2.25 113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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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其他指安置於長照機構、身障機構、醫院及護理之家醫療院所 
    2.年度為當年度12月底。 
資料來源：衛福部。  

(三)再以臺南市政府的各項安置資源占比來看，由托育

人員辦理安置業務之占比，已由105年底之1.6%，逐

年增加至108年底之8.2％。又由臺南市108年底家外

安置情形觀之，則以寄養家庭占比最高(44.2%)、安

置機構（34.3％）次之，再者為居家托育（8.2％），

親屬安置（0.4％）比率較低。且據臺南市政府反映

該市目前安置資源面臨之困境，係因未有設置緊急

安置庇護中心，未能於安置前進行較完善之評估及

檢查。 

表2 臺南市政府安置兒少進入家庭式安置、機構式安置及其他安置

方式之人數及其占比 

年別 
親屬 

安置 

安置 

機構 

寄養 

家庭 

其他 

機構 

居家 

托育 
總計 

104 3(2%) 64(43.5%) 72(49%) 8(5.4%) 0(0%) 147 

105 3(1.6%) 80(43.7%) 87(47.5%) 10(5.5%) 3(1.6%) 183 

106 8(3.7%) 81(37.7%) 99(46%) 13(6%) 14(6.5%) 215 

107 6(2.6%) 98(41.7%) 107(45.5%) 12(5.1%) 12(5.1%) 235 

108 1(0.4%) 80(34.3%) 103(44.2%) 30(12.8%) 19(8.2%) 233 
        註：年度為當年度12月底。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 

(四)由上可見，地方政府因親屬安置困難度高、寄養家

庭與機構能量不足，多以居家托育資源緩解安置資

源不足之困境，由托育人員協助提供暫時性之照顧

服務，以利第一線社工人員妥適安排後續處遇，該

權宜措施已行之多年，臺南市政府即以此方式辦理

本案之緊急安置男童，因男童親屬不願繼續照顧，

且該府因無法即時媒合寄養家庭及安置機構，加上

個案甫滿10個月，故於等待寄養家庭安置期間，仍

108 4,834 2,795 57.82 1,550 32.0% 141 2.92 43 0.89 167 3.45 138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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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安置在社區保母資源，以等待寄養家庭，然常因

後端繼續安置資源不足，故常有由托育人員繼續照顧

之情況。  

(五)又，因受安置兒童狀況較為特殊，一般托育人員面

對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所應具備之特殊性需求議題等

專業知能，恐非足夠，將影響兒童安置之穩定性，以

本案男童於安置期間3個月內即頻繁轉換安置，共轉

換3任保母照顧，終至因傷送醫。且本院詢據衛福部

代表亦表示：「目前地方政府將保母納入安置資源，

保護性個案孩子如有受虐的話他們的身心需求，以

目前保母126小時訓練是沒有這部分的。」是以，

衛福部對於各地方政府以托育人員辦理安置業務，

應督導加強提供相關專業訓練，提升照顧穩定度，避

免不當照顧行為再生。 

(六)另，目前實務上地方政府以托育人員辦理安置業務，

屬已運作多年之權宜措施，本院詢據衛福部表示：托

育人員屬專業照顧非屬第三人安置，然因此部分尚乏

具體法令規範，本院約詢臺南市政府，該府甚認為由

托育人員協助安置照顧，屬第三人安置，故該府與保

母係簽訂一般托育契約，非認定為寄養家庭之專業寄

養，並於會後補充說明表示：「社區保母是『類寄養

家庭』的型態，亦可提供家庭式照顧的第三人，考

量實務現場有安置照顧資源需求，故在社區保母系

統開發成安置資源的一種……建議中央應該將社

區保母系統納入安置的一種型式，俾利補充地方政

府安置資源之不足……。
6
」等語。職是，考量安置

的適切性及兒童的最佳利益，對於由托育人員辦理

安置照顧與寄養家庭專業寄養兩機制間如何銜接或

                   
6
 109年12月29日府社家字第1091547687號函。 

 



8 

 

整合，衛福部實應研訂定相關規範以資地方政府遵

循，以確保在兒童安置服務提供穩定長久的規劃及

維護受安置兒童之權益。 

三、臺南市政府辦理托育人員托育環境檢測，係針對申報

收托地點，對於兒童實際活動空間部分，則未一併辦

理檢測，倘無法確保兒童實際活動空間僅侷限於申報

收托地點，則此環境檢測恐存漏洞，將導致受托兒童

安全保障不足，衛福部允應督導地方政府加強檢測並

完備相關規範。 

(一)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民眾申請居家托育

服務登記2個月內，依據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公告之

「托育環境安全檢核表」40項規定，完成實地訪視

審查。又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

辦法」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托育人員應接受新收

托訪視、初次訪視與例行訪視，訪視輔導員除瞭解

兒童受託狀況並應檢核托育環境，如有不符檢核項

目，即應要求托育人員限期改善。 

(二)經查臺南市政府對於接受委託安置托育人員之居家

環境檢核，係委託臺南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辦理，於進行新托育訪視時，併同進行環境檢核，

本案該府針對第一任保母居家環境進行檢核，歷經

4次檢核結果均為通過（檢核日：107年5月22日、

107年7月25日、9月27日及10月15日），嗣因該名保

母涉他案托育兒童受傷送醫，該中心爰於107年12

月7日針對事發地點2樓進行環境檢核，檢核發現有

3項不符合規定
7
，並函請該保母限期改善。 

                   
7
 不符合規定事項：1.第9項：收托兒活動範圍內地板平坦，並鋪設防滑防撞軟墊。2.第20項：

滅火器置於成人易取得，收托兒無法碰觸的地方。3.第36項：收托兒睡床有穩固的防跌落

措施，邊緣及圍欄做圓角處理，若有柵欄間隙小於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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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惟前揭環境檢核未通過事項，包含「收托兒活動範

圍內地板平坦，並鋪設防滑防撞軟墊」、「滅火器置

於成人易取得，收托兒無法碰觸的地方」、「收托兒

睡床有穩固的防跌落措施，邊緣及圍欄做圓角處

理，若有柵欄間隙小於6公分。」均已於前4次之環

境檢核時通過，對於檢核結果前後不一，是否未盡

確實，據臺南市政府查復說明表示，因107年11月

23日發生女童受傷送醫事件，該案發生地為保母家

2樓房間的嬰兒床，非為本案男童之收托地(1樓)。

又據該府表示：檢核地點以申報主要收托地為主，

其餘樓層僅依規定檢核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置。 

(四)依現行作法，該府辦理居家托育環境檢測，係針對

申報收托地點，然兒童實際活動地點恐難僅局限於

申報收托地，倘無法確保兒童僅於申報收托地活

動，現行環境檢測僅針對申報收托地，對於兒童實

際活動空間部分，則未能一併辦理檢測之作法，恐

存在漏洞。以本個案第一任保母為例，因另案發生

兒童受傷事件，該府針對該案收托地點檢測始發現

不符規定之處，倘該保母同時期尚有收托其他兒

童，且該兒童實際亦於該空間活動，則恐將發生危

險，是以，該檢測顯存漏洞，將導致兒童安全保障

不足，衛福部對於目前環境檢測規定實需加強檢視

並完備相關規範。 

四、臺南市政府委託托育人員辦理本案安置兒童照顧業

務，對於托育人員不當照顧情事，該府家防中心與該

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橫向聯繫不足，對於個案

狀況未能充分掌握整合相關資訊，且未能確實追蹤對

個案後續加強訪視之辦理情形，避免再次受到不當對

待，進而有效預防及降低兒少受虐案件之發生，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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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之防治仍存疏漏，各資源間之橫向聯繫與資訊整

合亟待強化。 

(一)經查臺南市政府委託托育人員辦理本案男童之安置

業務，安置期間發生托育人員不當照顧情事，據該

府說明：107年10月14日該府家防中心社工接獲第

一任保母傳訊告知無力承擔案主照顧之責，便向該

府社會局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洽詢合適之托育

人員，107年10月16日轉換當日社工發現案主身上

有束帶痕跡及蚊蟲叮咬疤痕，社工評估未達兒少權

法第49條之不當對待情形，因此回報該市第三區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加強訪視。 

(二)本院請該府提供107年10月16日以後居家加強訪視

之辦理情形（包含訪視形式、有無看到個案、訪視

重點及訪視發現……等），據該府查復說明表示：

男童於107年10月16日由社工帶離托育處所轉換安

置處所，保母當時向社工陳述其以彈性伸縮矯正帶

綁住安置個案大腿，並表示已有告知該府第三區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人員。本案社工當下判定為未達兒

少權法第49條程度，並忙於聚焦於個案後續安置適

應，無再與該保母互動，亦未再與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人員確認保母所述事宜及後續輔導。兒保社工返

回辦公室後曾向直屬督導報告轉換安置過程，亦有

呈報發現男童大腿有出現痕跡事宜，督導回應會再

與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追蹤此事。惟嗣後經查證當時

該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並未接獲兒保社工

來電告知案主身上有束帶紅色痕跡，保母僅告知男

童難照顧要辦理轉換……云云。足見該府家防中心

與該市第三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二機間欠缺有效

的聯繫合作機制，對於個案狀況未能充分掌握整合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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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本院詢問該府代表有關本案督導追蹤辦理情形，

據該府說明，經洽詢該名督導回復：因時間久遠已

經沒有印象了。本院再請該府補充提供該名督導工

作紀錄，據復未有留存相關督導工作紀錄，其以口

頭陳述表示，當時因為主責社工已辦理完成轉換安

置，主責社工後來向督導表示都處理完畢，亦未表

示需再討論或需協助之處，故督導未再聯繫保母系

統相關人員，也評估當時無再聯繫之必要……云云
8
。亦證該府未能確實追蹤對於個案加強訪視之辦理

情形，以避免受安置兒童再次受到不當對待。 

(四)嗣本院調查發現，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再於107年11

月14日將另案安置個案女童交由本案之第一任保

母照顧，僅僅照顧9天，女童於同年月23日10時18

分被送往成大醫院急診，當天11時14分轉加護病房

住院，並經成大醫院於同年11月26日評估女童有諸

多傷勢，符合虐待外傷特徵。倘臺南市政府對於安

置個案各資源間橫向聯繫能確實發揮功能，則能遏

阻該名保母再次虐童，進而有效預防及降低兒少受

虐案件之發生，足見臺南市政府於兒少保護之防治

仍存疏漏，對於安置個案各資源間之橫向聯繫與資

訊整合亟待強化。 

五、臺南市政府對於本案安置兒童就醫之重要資訊，未能

於第一時間或即時通知親屬，致家屬質疑社工人員刻

意隱瞞資訊，實有未當，允應確實改善以提升資訊透

明度，避免造成誤解。 

(一)按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國家應尊重父母子女的

「會面交往權」，除了違反「兒童最佳利益」外，

                   
8
 109年12月29日府社家字第1091547687號函。 



12 

 

不得任意限制之
9
，且安置期間之親情維繫，亦攸關

後續安置返家之評估與適應。兒少權法第57條第1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針對兒少保護個案進行緊

急安置時，應通知兒少之父母、監護人。 

(二)又有關緊急安置個案主管機關之通報機制，依據衛

福部查復說明，該部105年出版之「兒童及少年保

護工作指南」於緊急安置服務的原則提及兒少緊急

安置期間，有關兒少的重要訊息應與其父母親或其

他專業人員保持密切互動，兒保單位應於安置兒少

的24小時內，將兒少之醫療、社會或教育史相關資

料提供給安置機構，並與兒少密切接觸。又兒少一

旦啟動家外安置，兒保社工應對其原生家庭提供家

庭重整服務，包括家庭功能評估、家庭處遇計畫及

親職教育等，安置期間並應安排會面交往，以維繫

親情，俾縮短安置期間，以利兒少返回原生家庭，

爰家外安置期間有關兒少在安置處所的生活作息

等應讓家長了解，以利兒少返回原生家庭後，可以

順利銜接輔導及處遇。 

(三)經查本案臺南市政府委託協助安置照顧之保母將受

安置男童送醫，主責社工人員於就醫後3日始通知

家長，並未於第一時間或即時將兒童就醫訊息讓家

屬知悉；又對於男童家屬詢問病情相關事項未詳盡

說明，導致家屬認為社工人員有所隱匿，對此，本

院請臺南市政府說明，據復：該府家防中心社工並

無隱匿情事，係俟病情確認時進行告知，且已依據

兒少權法第60條
10
規定於第一時間至醫院進行相關

                   
9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3.締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之兒

童與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的權利。但違反兒童最佳利益者，不在

此限。……」 
10
 兒少權法第60條：「安置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受其交付安置之機構或寄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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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等語。惟為避免衍生爭議，於安置期間，

有關兒少重要訊息，主責社工人員實應與其父母親

或其他專業人員保持密切的互動，以提升資訊透明

度，避免造成誤解。 

 

 

                                                        
庭在保護安置兒童及少年之範圍內，行使、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